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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過天晴 

“RAINY SKY”（雨天）輪訴韓國國民銀行（Kookmin Bank）
 

協會會員與韓國JINSE造船廠簽訂了6艘船舶的造船合同。按照慣例，船廠向會員就交船前預付款提供了

退款保函。退款保函由韓國國民銀行出具。之後船廠面臨財務困難，進入債務重組程式，會員因而根據

退款保函要求銀行退還4,500萬美元的預付款。 
 

保函的主要規定如下： 
 

(2) 根據合同條款，在貴方根據合

同條款拒絕接船，在貴方終

止、解除、或撤銷合同時，或

在船舶遭受全損時，貴方有權

被退還在合同終止前貴方所支

付的交船前預付款…… 

 

(3) 鑒於貴方同意支付合同下的交

船前預付款……我方，作為主

債務人，向貴方不可撤銷地無

條件保證，一經貴方書面要

求，我方即會向貴方支付……

根據合同應向貴方支付的全部

款項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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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的關鍵問題在於，退款保函第

(3)段“根據合同應向貴方支付的全

部 款 項 ” 一 詞 是 回 應 該 段 文 首 的

“交船前預付款”還是指第(2)段所

列的特定情形下退款或款項支付。 

 

銀行的核心抗辯是第 3 段條款以及

“應向貴方支付的所有款項”一詞

是指第 2 段所列款項，因此僅僅是指

在拒絕交船，船舶全損，或合同終

止、解除、撤銷時的退款，以及為

購置買方物料應付款項。由於合同

第 12.3 條並未提及船廠破產的情

形，因此銀行抗辯買方不可就船廠

破產而要求銀行承擔退款保函下的

責任。 
 

 
會員的索賠由英國商事法院初審，

法院做出了對會員有利的判決。法

院認為，退款保函第 3 段中的用詞

很清楚，同時認為退款保函的主要

目的之一就在於保護買方使其不因

船廠破產而受到侵害。 

 

上訴法院判決 

 
銀行獲准上訴，上訴案由上訴法院
Simon Tuckey爵士、Patten法官、和
Thorpe法官審理。Simon Tuckey爵士
支持會員，認為： 
 



 
 
“若按照銀行的解釋，擔保適用於

除造船廠破產以外，買方有權要求

退還或返還其支付的合同預付款的

任一情形。銀行並沒有提出可信的

商業理由解釋雙方當事人（或者買

方的融資方）為什麼會同意這樣的

安排。相反，這一解釋不符合商業

常理。” 

 

然而，Patten 法官認為相關規定措辭

清楚，船廠破產並不引發依據退款

保函退款。他進一步說： 

 

“……為什麼擔保未就破產情形下

退 款 作 出 規 定 不 得 而 知 也 不 容 推

測。雖然一審法官認為擔保客觀而

言 有 理 由 適 用 於 破 產 情 形 並 無 不

當，但是僅僅憑這一點不足以對擔

保作出背離其自然、顯而易見的解

釋。造船廠可能有許多理由不能或

不願意就其破產提供銀行擔保，同

時買方也可能有許多理由願意承擔

這一風險。” 

 

Thorpe法官同意Patten法官的觀點。

因此銀行上訴成功。 
 

最高法院判決 

 
最高法院准許上訴。2011年7月27

日，Phillips、Mance、Clarke、Kerr
和Wilson法官開庭審理了本案。雙方

當事人的立場基本沒有改變。 

 

 
銀行的立場是合同應該嚴格按照所

用 措 辭 解 釋 ， 而 不 應 加 入 商 業 考

慮，除非在合同條款若不考慮商業

因素就無法解釋的情況下。 

 

會員的立場認為恰當的做法應該是

將對商業常識的考量看作整體解釋

過程的組成部分，從而賦予雙方當

事人所用語言合理的商業意義。會

員進一步主張，上訴法院多數法官

沒有充分重視商事法院對交易商業

常識的評價。 

 

最高法院於 2011 年 11 月 2 日下達判

決，支持會員的上訴請求。 

 

Clarke 法官製作了判決，該判決得

到其他法官一致同意。他認為合同

解 釋 應 當 運 用 “ 商 業 或 商 事 常

識”。他說： 

 

“……當事人使用的語言往往會有

一種以上的潛在含義……解釋活動

實質上是一項需要法院同時考慮所

用 語 言 、 並 判 斷 一 個 通 情 達 理 之

人——即知曉雙方當事人在締約時

能合理瞭解的所有背景知識的人—

—所能理解的當事人之意思表示的

整體活動。進行合同解釋時，法院
必須兼顧所有相關情形。如果有兩

種可能的解釋，法院有權優先考慮

符合商業常識的解釋，而否決另一

種解釋。” 

 
 
 

 

Clarke 法官不同意 Patten 法官（上

訴法院法官）的意見。他認為保函

第 3 段，正如雙方當事人的主張，

有兩種有爭議的解釋。在兩種解釋

中 ， Clarke 法 官 偏 向 于 會 員 的 解

釋，因為他說這種解釋與保函的商

業目的相符，而銀行的解釋卻與之

相反。因此，他同意商事法庭法官

以 及 在 上 訴 法 院 中 持 不 同 意 見 的

Simon Tuckey 爵士的意見。 

 

對於銀行所持觀點，Clarke 法官認為

銀行沒有提交可信服的理由為何在

造船廠破產情形下無義務向會員退

款，他總結說： 

 

“……如有必要，我甚至想說若擔

保對該情形下的還款義務不做規定

是有悖常理……” 

 

會員的上訴得到支持。 

 

結論 

 

最高法院的判決對於該案本身和整

個航運業都備受歡迎。商業常識解

釋 法 已 被 運 用 到 此 類 保 函 的 解 釋

中。這正是為什麼首先設立商事法

院來體現商業慣例的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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